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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党学字〔2015〕10 号 

 
 
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的 

意          见 

 

 

各二级党组织、党群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从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

中征集新兵工作的通知》(参联字〔2002〕1号)和《教育部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(教学厅

〔2015〕3号)精神，适应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

进一步鼓励我校大学生积极报名应征入伍，现结合学校实际提

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切实做好学生应征入伍宣传动员 

组织各二级单位学生工作干部和广大适龄青年学生深入

学习国家及湖南省有关应征入伍文件精神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

识，明确任务。充分利用校内电视、广播、网络（微博、微信）

等媒体广泛宣传学生应征入伍的重要意义、优惠政策和入伍流

程等，努力营造参军光荣的良好氛围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和

参军热情。以开展应征入伍工作为契机，进一步增强学生国防

意识，加强学生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。学校将适时组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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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到部队看望慰问应征入伍大学生，关心、关注大学生的成长

成才。 

二、对应征入伍学生给予相关精神和物质奖励 

学生应征入伍后，除享受国家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

偿、退役复学后学费减免、优待金等国家、军队及湖南省的有

关优惠政策外，学校还将给予以下奖励，但每位应征入伍学生

只能享受一个培养层次标准修业年限的优待政策。 

    （一）对应征入伍学生一次性给予10000元奖励。 

（二）免收应征入伍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学费补偿或减免标

准与应缴纳学费金额的差额(指学费补偿或减免标准低于应缴

纳学费金额时)。 

（三）本科生退役复学后，在参评学年奖学金时在已评定

等级（不含一等奖学金）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。 

（四）学生应征入伍后在部队表现优秀，毕业时学校授予

“中南大学优秀毕业生”称号，在部队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者，

毕业时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为“湖南省优秀毕业生”。 

三、对应征入伍学生给予相关课程免修 

从2013年起，国家将征兵时间调整为夏秋季，为确保其退

役后能够顺利完成学业，凡正常退役复学的学生可免修一定课

程并获得相应学分。 

（一）本科学生应征入伍，除可免修军事技能训练、军事

理论课、体育课课程外，还可免修课外研修课和两门全校性选

修课，并获得相应学分。 

（二）研究生应征入伍，可免修思想政治课程，并获得相

应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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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生应征入伍退役复学后，所免修课程由学生工作

部（武装部）会同本科生学院或研究生院根据学生在部队表现

认定成绩。 

四、对应征入伍学生给予本校继续升造支持 

本科学生应征入伍后，在思想、工作等各方面表现良好，

未受任何处分，圆满履行兵役义务者，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应征

入伍的学生给予以下优惠政策。 

（一）转专业方面 

新生和大一学生应征入伍复学后，完成第一学年所有教学环

节，并取得合格成绩者，可以申请转专业，转入指标不受接收学

院比例限制。转专业原则上文科类不得转入理工类、医学类，美

术类、音乐类、体育类不得转入非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学习。 

（二）攻读硕士研究生方面 

1.推荐免试攻读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。根

据当年教育部下拔给学校的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

生计划数，按退役大学生在学业的第七学期（五年制为第九学

期，服役年限除外）时所有教学环节(含全校性选修课)加权平

均裸分（不含各类政策性加分）成绩专业排名，由高到低选拔

免试攻读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。 

2.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。当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

硕士研究生计划名额不够时，退役大学生可申请参加推荐“应

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”。要求退役大学生在

学业第七学期（五年制为第九学期，服役年限除外）时，必须

符合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

管理办法的必备条件，且所有教学环节（含全校性选修课）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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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平均裸分（不含各类政策性加分）成绩为所在专业排名前

60%，可申请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。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

的退役大学生，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直接推荐免试（指初

试）攻读硕士研究生。 

3.在校学生（含新生）应征入伍服役退役后，在完成本科

学业后与本科毕业生应征入伍服役退役一样，3年内参加全国

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报考中南大学的，初试总分加10分，同

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 

五、对应征入伍学生给予退役就业服务 

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，可视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，凭

用人单位录（聘）用手续，向学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，

户档随迁（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）；可参加学校举办的就

业招聘会，享受就业信息、重点推荐、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。 

六、本意见适用于全日制在读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

研究生。 

七、本意见从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对于2015年以前应征入伍的

学生按老办法执行。本意见由校征兵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中共中南大学委员会 

2015年6月17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各二级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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